
111年度第3梯次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學(術)科報名作業說明會

技能檢定報名表填表及相關
資格證明文件整理說明



報名表填表範例說明
正副表(正面)

考區對照請
參閱簡章
P.13~P.15

請黏貼
兩年內
1吋半
身脫帽
照片

1

術科辦理單位
寄發通知用，
未填寫者逕以
副表通信地址
寄送

採團體報
名請加蓋
章戳

相關申請請務必勾
選「是」並檢附相
關之申請書。

寄發學科成績單及
准考證用

需黏貼繳費
收據正本
(以台灣Pay
繳費者，僅
須填列銷帳

編號)
請參閱

P.18~30欄
位金額繳款。



報名表文件整理方式
→正副表(乙級背面)

術科勾選表浮貼處 

(簡章附件 16~27) 

資格文件裝釘處 

資格文件名稱 

14902會計事務(附件22) 

19102印前製程 PC(附件25) 

19104印前製程 MAC(附件25) 

19200網版製版印刷(附件26) 

20800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附件27) 

  

 

  

1. 報檢資格證件影本 

2. 身心障礙協助申請表(附件11) 

3. 移工紙本加列外語輔助學科試

題協助申請表(附件 13-1) 

4. 特定對象免繳學科、術科測試

費申請書(附件 34、35) 

5. 戶籍謄本(檢附資格證件姓名

與身分證不符者) 

*以迴紋針夾在正表背面 

 

◎所釘證件請不要蓋到報名表兩旁穿線孔及中間裁切線 

◎證件影印大小不超過A4，文字朝外先一張一張對摺再夾附 

◎有多張較小之證件請影印在同一張同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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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文件整理方式
正副表(丙/單一級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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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科勾選表浮貼處 

(簡章附件 16~27) 

資格文件裝釘處 

資格文件名稱 

 

1. 報檢資格證件影本 

2. 身心障礙協助申請表(附件 11) 

3. 申請學科試題協助申請表(附

件 12.13-1.14.15) 

4. 特定對象免繳學科、術科測試

費申請書(附件 34、35) 

5. 戶籍謄本(檢附資格證件姓名

與身分證不符者) 

*以迴紋針夾在正表背面 

 

◎所釘證件請不要蓋到報名表兩旁穿線孔及中間裁切線 

◎證件影印大小不超過A4，文字朝外先一張一張對摺再夾附 

◎有多張較小之證件請影印在同一張同一面 

 

00400一般手工電焊(附件16)
09100氬氣鎢極電銲(附件18)
09700半自動電銲(附件21)
14902會計事務(附件22)
19103印前製程圖文組版PC(附
件25)
19105印前製程圖文組版MAC(附
件25)
20800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
(附件27)



技術士技能檢定報檢人  學歷證明書(請參閱簡章 P.42 規定) 

填  表  說  明 

1.使用時機：用於報檢資格中需檢附學歷證明，而無法提供畢業證書或學生證或在校最高年

級證明者。  

2.若內容塗改，修正處須加蓋學校證明人員章。 

3.本證明書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且應加蓋學校註冊單位章方才有效。 

4.本證明書限由學校教務處或註冊組開具，文件開立應依學校作業流程，如無法出具，請改

用其他資格文件報檢。 

報 檢 人 姓 名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學 制 
□高中 □高職 □五專 □其它______ 

□二專 □四技 □二技 □大學(含)以上 

學 校 名 稱 ( 全 銜 )  修 業 狀 況 
□在學____年級 

□已畢業：民國_____年  

科 系 \ 所 ( 全 銜 )  在 學 學 期 
110 學年度：□上學期  □下學期 

111 學年度：□上學期 

上列證明必須依申請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機關之承辦人、主管人員及申請人，

均應負法律責任。 

        學校註冊單位蓋章： 

開立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務必依上述填表說明填寫，以免因資料缺漏而無法報名成功※ 

 

附件39-1

報名表填表說明
學歷證明範例(2-1)

本證明書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包含開立日期

在學學歷證明可以用學生證替代，
使用學生證為在學證明時，需檢具學
生證正反面影本，須有報檢人姓名和
蓋滿註冊章(應蓋到當年度當學期章
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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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許可辦法第 24 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規定申請進入臺灣地區長期
探親，並就讀高級中等學校、五年制專科學校、一般大學或科技校院具有學籍者 

在學證明書(探親就學專用‧需檢附正本)  (請參閱簡章 P.41-42 規定) 

填  表  說  明 

1. 需檢附在學證明正本，若內容塗改，修正處須加蓋學校證明人員章。 

2. 本證明書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且應加蓋學校註冊單位章方才有效。 

3. 本證明書限由學校教務處或註冊組開具，文件開立應依學校作業流程，如無法出具，將無

法符合報檢資格。 

報 檢 人 姓 名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統 一 證 號  學 制 
□高級中等學校    □五年制專科學校 

□一般大學        □科技校院 

學校名稱 (全銜 )  修 業 狀 況 在學     年級 

科 系 \ 所 ( 全 銜 )  在 學 學 期 
110 學年度：□上學期  □下學期 

111 學年度：□上學期 

入出境許可證事由 □探親（二） □探親（三）  □探親（四） □探親（五） 

上列證明必須依申請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機關之承辦人、主管人員及申請人，

均應負法律責任。 

        學校註冊單位蓋章： 

開立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務必依上述填表說明填寫，以免因資料缺漏而無法報名成功※ 

 

附件39-1

報名表填表說明
學歷證明範例-探親就學(2-2)

本證明書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包含開立日期，且僅收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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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填表說明
學歷證明團體造冊範例

• 使用時機：
 集體報名同班級或同

職類統一開立，免去
必須同時開立數份證
明。

 替代學生證註冊章未
(免)蓋或無法蓋者；
個人學歷(在學)證明
書。

• 可至技能檢定網站﹝報
名專區→簡章與相關表
件下載﹞列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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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 版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學歷證明書團體清冊 
● 本清冊用於報檢資格中需檢附學歷證明，而無法提供畢業證書或學生證或在校最高年級證明者。 

● 若內容塗改，修正處須加蓋學校證明人員章。 

● 本清冊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且應加蓋學校註冊單位章方才有效。 

● 本證明書限由學校教務處或註冊組開具，文件開立應依學校作業流程，如無法出具，請改用其他資

格文件報檢。 

● 請依報檢職類、級別分別造冊，並將報名表依清冊順序排放。 

學校名稱(全銜)  報 檢 職 類 
名稱： 

級別： 

科系 \所 (全銜 )  學 制 
□高中 □高職 □五專 □其它______ 

□二專 □四技 □二技 □大學(含)以上 

修 業 狀 況 
□在學____年級 

□已畢業：民國______年  □其它______ 
在 學 學 期 _______學年度：□上學期 □下學期 

序號 報檢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序號 報檢人姓名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1    16    

2    17    

3    18    

4    19    

5    20    

6    21    

7    22    

8    23    

9    24    

10    25    

11    26    

12    27    

13    28    

14    29    

15    30    

上列證明必須依申請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機關之承辦人、主管人員及申請人，均應

負法律責任。※請務必依上述填表說明填寫，以免因資料缺漏而無法報名成功※ 
 

    學校註冊單位蓋章： 

開立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團報序號(共 9 碼)： 



報名表填表說明
證照費繳費證明團體造冊範例

• 使用時機：未能於報名時間
取得丙級證照，但已取得學
術科及格成績並已繳納證照
費者。

• 本證明書僅表示列冊應檢人
繳付證照費 (支付)事實，仍
須檢附學術科及格成績單影
本方可替代。

• 請檢附繳費證明影本及依
『報檢職類名稱、級別』分
類並依規定格式造冊將報名
表按造冊順序排放。

• 可至技能檢定網站﹝報名專
區→簡章與相關表件下載﹞
列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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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4 版 

全國技術士技能檢定 證照費繳費證明團體清冊 
● 本清冊限學校機關用於報檢資格中須檢附相關技術士證照而無法出具，或測試合格後取得學術科及

格成績單且繳交證照費，但尚未收到證照（含申請補助證照費）者。 

註：申請補助證照費：指該乙、丙證職類報檢時已申請補助且經審查符合資格，經測試合格，由主管機關逕

予補助及發證，無需另外繳交證照費者。 

● 若內容塗改，修正處須加蓋學校證明人員章。 

● 本清冊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並加蓋學校證明單位章方才有效。 

● 本清冊僅表示列冊報檢人繳付證照費（支付）事實，仍須檢附學術科測試及格成績單影本佐證。 

● 請依報檢職類、級別分別造冊，並將報名表依清冊順序排放。 

學 校 名 稱 

( 全 銜 ) 
 報 檢 職 類 

職類： 

級別： 

測試合格證照 
職類名稱： 

級  別： 
※須檢附學術科及格成績單 

繳費情形說明 
本團報單位申請補助證照費共計______人，由技能檢定中心逕予補助外，餘報檢人皆

已確實繳交證照費且查核無誤。 

序號 報檢人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序號 報檢人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序號 報檢人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1   14   27   

2   15   28   

3   16   29   

4   17   30   

5   18   31   

6   19   32   

7   20   33   

8   21   34   

9   22   35   

10   23   36   

11   24   37   

12   25   38   

13   26   39   

上列證明必須依申請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機關之承辦人、主管人員及申請人，均應

負法律責任。※請務必依上述填表說明填寫，以免因資料缺漏而無法報名成功※ 
    

    學校證明單位蓋章：  

開立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團報序號(共 9 碼)： 



技術士技能檢定報檢人  工作證明書(請參閱簡章 P.42-43 規定) 

填 表 說 明 

1.使用時機：用於報檢資格中需檢附工作證明者。若您要使用其它格式工作證明書，請注意
以下各欄位項目均應具備；另工作證明書由兩家以上公司累計年資證明者，須個別開立，
本表可影印使用。 

2.注意事項： 
  (1)本工作證明書所有欄位必須填寫完整，且應加蓋公司大章及負責人私章方才有效。 
  (2)本工作證明書，若內容有塗改，應加蓋負責人私章，方才有效。 
  (3)本工作證明書若工作期間與服役期間重疊應扣除。 

報 檢 人 

姓   名 
 生 日 民國     年     月     日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職 稱  

任職起訖時間 擔任工作內容 

自民國  年  月  日至民國  年  月   日 

服務年資：  年   月  日(應扣除服役年資) 

□現仍在職         □現已離職 

服役狀況： 

□服役期間：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尚未服役或不須服役者 

 

 

 

 
 
 

(需具體描述並與報檢職類直接相關) 

上列證明必須依申請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填註，如有不實，出證機關之承辦人、主管人員及申請人，
均應負法律責任。 

        證明公司(請加蓋公司全銜大章)： 

        負責人姓名(請加蓋負責人私章)： 

        公司統一編號(或機構立案證號)： 

        機構地址： 

        電話號碼： 

開立日期：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請務必依上述填表說明填寫，以免因資料缺漏而無法報名成功※ 

 

報名表填表說明
工作證明範例

附件39-2
• 擔任工作內容(須詳實描述並

與報檢職類相關，可參考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
中心技術士技能檢定規範)。

• 開立單位必須有統一編號或
機構立案證號。

• 學會、協會、補習班等相關
單位，除檢附服務單位所開
立之工作證明，應須檢附勞
保投保明細。

• 工作經歷證明開立之單位營
業登記項目(或職業工會成立
宗旨)需與報檢職類性質直接
相關。

王
大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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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填表說明
團體報名清冊範例

• 可至技能檢定網站﹝報
名專區→簡章與相關表
件下載﹞列印使用。

• 每份團體報名清冊限報
名同一考區，報檢人報
名表書寫之考區名稱若
與團報清冊上之考區不
一致時，請使用個別報
名方式報名，否則將逕
行安排於清冊上之考區
應檢，報檢人不得有異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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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反毒宣導☆

☆吸毒是一種罪孽，不但導致個人身體衰頹，智能減退，道德淪喪抑且貽毒子孫。

☆煙毒之為害，重者喪生，經者傾家蕩產，影響社會治安至深且鉅，實為犯罪之淵藪。

☆施打毒品、吸食毒品，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製造販賣運輸、第一級毒
品或鴉片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煙毒對於人類身心健康的戕害，至為嚴重，一經沾染，就好像魔鬼附身。

☆快感是瞬間，破滅是永遠，請拒絕毒品誘惑。

☆檢舉吸毒販毒的人，政府絕對保密，而檢舉人也可以得到很高的獎金。

☆檢舉吸毒或販毒是每一個國民愛護國家民族的責任。

☆舉發吸毒、販毒，政府訂有獎勵辦法，請踴躍向治安機關檢舉。

☆秘密檢舉吸毒、販毒，請撥電話110。


